
立法會CB(2)207/16-17(01)號文件



2016年 5月 16日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  
為現時不受法定規管的醫療人員設立自願認可註冊計劃  

政府就跟進事項的回應  
 
臨床心理學家及教育心理學家的人手供應  
 
  就臨床心理學家及教育心理學家的人手供應方面，政府及大

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(“教資會 ”)以三個學年為一個周期，為教資會資助

院校進行學術規劃工作。勞工及福利局及教育局會因應屆時的臨床心

理學家及教育心理學家的人手情況，與教資會商議，按實際需要及資

源情況為每一個學術規劃周期訂定人力需求指標。  
 
認可註冊計劃的初步建議框架、標準、要求及認可過程  
 
2.  衞生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 (“中大 ”)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

療學院就可否為本港現時不受法定規管的醫療專業設立認可註冊計

劃進行可行性研究，並就計劃的框架和標準提出建議。中大初步建議

的認可註冊計劃的框架、標準及要求載於附件。  
 
3.   中大一直有就計劃初步建議的認可過程和框架、標準及要

求，以及先導計劃的安排與醫療專業保持密切溝通。中大在二零一四

年九月為醫療專業人員舉辦了半天的研討會，分享英國的自願認可註

冊制度。中大在二零一五年十月就計劃的細節為醫療專業舉辦了三場

諮詢論壇，以及在二零一六年五月至九月舉行八場培訓課程。  
 
 
 
 
食物及衞生局  
2016 年 1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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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認可註冊計劃  

初步建議框架、標準及要求  
 
背景  

認可註冊計劃是一套自我和外界同儕評估程序，由一個獨立的評

審員小組進行，評估對象是為醫療專業人員註冊但未受法例規管

的專業團體，目的是要保證認可名冊得到妥善管理，而有關團體

能夠確保其註冊人士達到高度的專業水平。  

認可註冊計劃強調管治、標準、評核和持續改善。  

認證程序仍在發展中，起初以先導計劃的形式推行。認可註冊計

劃鼓勵和協助各專業評估其現行標準，並找出可改善的範疇。  

認證程序按申請處理，不會強制執行。  

持有和管理名冊的申請不會自動獲得批准。專業團體須持有專業

名冊，而該名冊又符合訂明標準和要求，所提出的申請才會獲得

受理和批准。  

目的  

根據認可註冊計劃，作為專業名冊管理者的團體如證明該專業具

備達到可接受標準的能力，即可獲得認證。計劃的目的在於：  

1 .  透過質素保證為公眾提供保障；以及  

2 .  維持註冊專業的標準。  

目標對象  

在先導計劃階段，認可註冊計劃的目標對象是衞生服務界功能界別內

15類不受法定規管的醫療專業人員 1。如其他醫療專業確切有意參與

先導計劃，成為其中一個先導團體，我們會考慮個別申請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聽 力 學 家、聽 力 學 技 術 員、足 病 診 療 師 (又 稱 足 病 治 療 師 )、臨 床 心 理 學

家、牙 科 手 術 助 理 員、牙 科 技 術 員 ／ 牙 科 技 師、牙 科 治 療 師、營 養 師 、

配 藥 員 、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、 製 模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、 視 覺 矯 正 師 、 義 肢 矯 形

師 、 科 學 主 任 (醫 務 )及 言 語 治 療 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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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專業團體在業內須具有廣泛的代表性，並具備行之已久的既定運

作機制（包括透過重組或合併其他協會／學會而創立的專業團體）。

執行註冊職務、提供教育和培訓以及維持專業水平是專業團體應具備  
的主要條件。  

 

認證標準  

 

1 .  管治架構  
2 .  運作成效  
3 .  風險管理和質素改善  
4 .  註冊標準  
5 .  教育和培訓要求  
6 .  名冊的管理  
 




